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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鈞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

特定公司、集團企業與關係人交易作業程序 

 

第一條   為健全本公司與關係人間之財務業務往來，防杜相關之進銷貨交易、

取得處分資產、背書保證及資金貸與等事項有非常規交易、不當利益

輸送情事，訂定本作業管理辦法，以資遵循。 

第二條   本公司與關係人相互間財務業務相關作業，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

外，應依本作業辦法之規定辦理。 

第三條   所稱關係人，應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認定之。 

所稱關係企業，為依公司法之規定，獨立存在而相互間具有左列關係

之企業： 

一、 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公司。 

二、 相互投資之公司。於判斷前項所訂控制與從屬關係時，除注意

其法律形式外，應考慮其實質關係。 

第四條   本公司與關係人間之資金貸與或背書保證應審慎評估並符合「公開發

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」及公司所訂「資金貸與他人作

業程序」及「背書保證作業程序」。 

第五條   本公司與關係人之間之業務往來: 

一、因業務需要，向關係人採購成品、半成品、原材料時，採購人

員應就市場價格及其他交易條件綜合評估關係人報價之合理

性，除有特殊因素或具有優良條件不同於一般供應商，可依合理

約定給予優惠之價格或付款條件外，其餘價格及付款條件應比照

一般供應商。 

二、向關係人銷售成品、半成品、原材料時，其報價應參考當時市

場價格，除因長期配合關係或其他特殊因素不同於一般客戶，得

依合理約定給予優惠之價格或收款條件外，其餘價格及收款條件

應比照一般客戶。 

三、與關係人間之勞務或技術服務，應由雙方簽訂合約，約定服務

內容、服務費用、期間、收付款條件及售後服務等，依核決權限

核准後辦理，該合約之一切條款應依循一般商業常規。 

本公司與關係人之會計人員應於每月底前就上一月彼此間之進、銷

貨及應收、應付款項餘額相互核對，若有差異則需瞭解原因並作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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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節表。 

第六條   本公司與關係人間之資產交易、衍生性商品交易、進行企業合併、分

割、收購或股份受讓，應依照「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

則」及本公司所訂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」辦理。 

第七條   與關係人間財務業務往來須經董事會決議者，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

之意見，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

錄。 

董事對於會議之事項，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，致有害

於公司利益之虞者，應自行迴避，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，亦不得代理

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。董事間應自律，不得不當相互支援。 

董事之配偶、二親等內血親，或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，就

前項會議之事項有利害關係者，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。 

審計委員會對於董事會或董事執行業務有違反法令、章程或股東會決

議時，應即通知董事會或董事停止其行為，並採行適當措施以防止弊

端擴大。 

第八條   本公司應配合法令規定之應公告或申報事項及其時限，依「臺灣證券

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

理程序」之規定辦理。 

本公司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易事項，應於年報、財務報表、關係企業

三書表及公開說明書中充分揭露。 

第九條   其他未訂定之事宜，依相關主管機關之法令規定辦理。 

第十條   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